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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亚辉龙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上证科创公函【2023】0298 号《关于深圳市亚辉
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会同保荐
人、年审会计师就《问询函》有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 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后卓润生物第一大股东仍为大德昌龙，且持股比例高于第二大股
东所持股份约 15%。 请公司：（1）说明亚辉龙是否仍实际控制卓润生物，不再将卓润生物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披露股权转让前后卓润生物董事会席位安
排及其他主要岗位人派驻情况，结合持股比例、人员派驻情况，说明目前公司控制权状态。

一、问题回复
（一）说明亚辉龙是否仍实际控制卓润生物，不再将卓润生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次股权交易的安排，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大德昌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德昌龙”）将其持有深圳市卓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润生物”）的 21.0462 万元
注册资本、 对应本次交易前卓润生物 3.2967%的股权转让予嘉兴淳辉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淳辉昭润”），此外，淳辉昭润以 2,700.00 万元认购卓润生物新增注册资
本 63.1385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亚辉龙通过全资子公司大德昌龙持有卓润生物的股权比例
由 46.9924%降至 39.7631%。 本次交易前后卓润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投资前股权结构 投资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香港大德昌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46.9924 278.9538 39.7631

海南益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5.1349 25.8670 165.1349 23.5389

海南启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6823 2.7698 17.6823 2.5205

苏正常 33.4954 5.2468 33.4954 4.7746

胡建清 47.8080 7.4887 47.8080 6.8147

姚逸宇 35.2800 5.5263 35.2800 5.0289

胡鹏辉 39.0000 6.1090 39.0000 5.5592

嘉兴淳辉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84.1847 12.0000

合计 638.4006 100.0000 701.5391 100.0000

根据卓润生物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会通过的《投资协议》，本次交
易后，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 2 名董事由大德昌龙提名（原为 3 名），2 名董事
由海南益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德康华”）提名，1 名董事由淳辉昭润
提名。 由以上可知，亚辉龙通过大德昌龙对卓润生物的董事会成员由 3 席变为 2 席，亚辉龙通
过大德昌龙提名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层面对卓润生物的表决权比例由 60%下降为 40%， 各股
东之间无一致行动协议。

按照卓润生物《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认缴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变更
公司形式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除上述情形的股东
会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人数半数以上，并且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以上的股东同意。 董事会决议
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到会的董事应当超过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并且是在全体董事人
数过半数同意的前提下，董事会的决议方为有效。 因此公司无法单方面决定卓润生物的财务和
经营政策，因此无法对卓润生物形成控制。

按照卓润生物《公司章程》规定，如需更改上述董事会席位提名规则，则需修改章程，必须
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大德昌龙持有卓润生物表决权比例无法单方面达成
决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
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
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第十三条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能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下列情况，表明投资方对
被投资方拥有权力：

（一）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以上的表决权的。
（二）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但通过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之间的协议

能够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的。
第十四条 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 但综合考虑下列事实和情况后，判

断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足以使其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 视为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拥
有权力：

（一）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相对于其他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份额的大小，以及其他投资方
持有表决权的分散程度。

（二）投资方和其他投资方持有的被投资方的潜在表决权，如可转换公司债券、可执行认股
权证等。

（三）其他合同安排产生的权利。
（四）被投资方以往的表决权行使情况等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卓润生物的股权比例降低至 39.7631%，同时，公司无法任命

董事会席位中的多数，也未任命经营管理人员，也未与其他投资者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者委托
投票协议，此外，由于卓润生物股权并非极度分散，无法单方面的主导卓润生物的财务以及经
营政策并获取可变回报且影响可变回报。 尚不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控制”所需的条件。

综上所述，结合股权转让的实际持股情况以及董事会席位构成、公司章程规定、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指引，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亚辉龙无法控制卓润生物，不再将卓润生物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具有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披露股权转让前后卓润生物董事会席位安排及其他主要岗位人派驻情况，结合持股
比例、人员派驻情况，说明目前公司控制权状态

1、股权转让前后卓润生物董事会席位安排
卓润生物董事会共有 5 个席位。 股权处置前，由股东大德昌龙提名三名董事，分别为李凯、

王朝丽、周江海，由股东益德康华提名两名董事，分别为何凡、王光亮。股权处置后，由股东大德
昌龙提名两名董事，分别为李凯、王朝丽；由股东益德康华提名两名董事，分别为何凡、王光亮；
由新进股东淳辉昭润提名一名董事，为姚逸宇。

股权处置后， 亚辉龙通过大德昌龙提名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层面对卓润生物的表决权比
例由 60%下降为 40%，不再通过董事会席位安排对卓润生物拥有实际控制地位。

2、人员派驻情况
除前述董事提名情况之外，截至本公告日，卓润生物设监事一名，现由亚辉龙员工担任；卓

润生物销售、采购及研发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人员均不存在由亚辉龙派驻的情形。
公司承诺，本次交易后，公司将与卓润生物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互相

独立。
3、股权转让前后卓润生物持股比例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前后，卓润生物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名称
投资前股权结构 投资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香港大德昌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46.9924 278.9538 39.7631

海南益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5.1349 25.8670 165.1349 23.5389

胡建清 47.8080 7.4887 47.8080 6.8147

胡鹏辉 39.0000 6.1090 39.0000 5.5592

姚逸宇 35.2800 5.5263 35.2800 5.0289

苏正常 33.4954 5.2468 33.4954 4.7746

海南启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6823 2.7698 17.6823 2.5205

嘉兴淳辉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84.1847 12.0000

合计 638.4006 100.0000 701.5391 10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前，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大德昌龙持有卓润生物的股权比例
46.9924%，亚辉龙通过前述董事会席位安排对卓润生物拥有实际控制地位。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大德昌龙持有卓润生物的股权比例由
46.9924%降至 39.7631%，且无法通过前述董事会席位安排对卓润生物拥有实际控制地位。 其他
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30%且股东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因此，卓润生物无实际控制人。

二、保荐人、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后，亚辉龙无法实际控制卓润生物，不再将卓润生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权转让后，结合卓润生物股权结构、董事会席位安排、主要岗位人员派驻情况，认

定卓润生物为无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后，亚辉龙无法实际控制卓润生物，不再将卓润生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权转让后，结合卓润生物股权结构、董事会席位安排、主要岗位人员派驻情况，认

定卓润生物为无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二、 公告披露，公司为卓润生物子公司湖南卓润担保余额为 7,800 万元，因担保未到期且

无法立即解除，公司对湖南卓润的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事项。 请
公司：（1）说明股权转让后，公司仍为湖南卓润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2）如发生上市公司
需对湖南卓润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卓润生物及其他相关股东是否具有足够履约能力，如何予以
上市公司赔偿及相应赔偿方式、时间期限等。

一、问题回复
（一）说明股权转让后，公司仍为湖南卓润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1、湖南卓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卓润”）为卓润生物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

体外诊断产品生产职能，本次卓润生物股权转让以及增资扩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前，公司
为卓润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卓润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深圳交通银
行”）申请办理固定资产贷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深圳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
该《保证合同》并未约定公司拥有单方面解除保证担保的权利，即继续提供保证担保为公司正
常履约行为。

2、湖南卓润所涉债务系为满足投建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建设等的资金需求，延续担保有
助于保障湖南卓润正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南卓润为公司参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南卓润的正常生产经营与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保障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3、湖南卓润为卓润生物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交易文件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
卓润生物 39.7631%的股权且卓润生物 5 名董事会成员中，大德昌龙有权提名 2 名董事。 据此，
公司可以通过参与卓润生物的经营管理，及时跟踪湖南卓润的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
等，并对保证责任的风险进行评估。

4、截至目前，湖南卓润与深圳交通银行已签署《抵押合同》，约定以不动产权证号为“湘
(2022)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0039510 号”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所涉土地使用权”）为所涉债务
提供抵押担保，并已经就所涉土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时湖南卓润也向公司出具确认
函，所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以下简称“所涉建筑物”）取得产权证明后，湖南卓润会尽快与
深圳交通银行补充签署抵押合同，以所涉建筑物为所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及时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此外，湖南卓润与深圳交通银行已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以应收租金为所涉债
务提供质押担保。

与此同时，卓润生物的股东苏正常、胡建清、姚逸宇已共同向湖南卓润就所涉债务提供了
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卓润生物及卓润生物除淳辉昭润、大德昌龙之外的全体其他股东均已就
对外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通过上述安排， 公司将承担保证责任的风险控制在较低水
平。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南卓润母公司卓润生物仍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且公司持
股比例较高，继续履行与深圳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公司正常的履约行为，湖南卓润的
正常生产经营与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保障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公司可以通过参与卓润生物的经
营管理，及时跟踪湖南卓润的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并对保证责任的风险进行评
估。 因此，股权转让后，公司仍为湖南卓润提供担保具备合理性。

湖南卓润已就所涉土地使用权、应收租金向深圳交通银行提供抵押、质押担保，并承诺在
取得产权证明后尽快以所涉房产补充提供抵押担保；卓润生物的股东苏正常、胡建清、姚逸宇
已共同向湖南卓润就所涉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卓润生物及卓润生物除淳辉昭润、
大德昌龙之外的全体其他股东均已就对外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通过上述安排，公司将
承担保证责任的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二）如发生上市公司需对湖南卓润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卓润生物及其他相关股东是否具
有足够履约能力，如何予以上市公司赔偿及相应赔偿方式、时间期限等

1、如果发生公司需对湖南卓润承担担保责任的事项，相关各方的赔偿方式、时间期限如
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在被担
保的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且未进一步约定担保责任承担顺序的，
债权人应当先就该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实现债权。 因此，在湖南卓润未能履行主债权项下
的还款义务时，公司有权要求深圳交通银行先就湖南卓润提供的抵押及质押担保实现债权，同
时湖南卓润也已向公司出具确认函，声明在湖南卓润未能履行主债权项下的还款义务时，湖南
卓润将在五（5）个工作日内与深圳交通银行进行沟通，促成 / 确保深圳交通银行先就湖南卓润
提供的抵押、质押担保实现债权，尽量避免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2）根据《保证合同》及《民法典》第七百条的规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
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湖南卓润进行追偿，同时湖南卓润也向公司出具确认函，声明如公司承担保
证责任，湖南卓润将在五（5）个工作日内全额赔偿公司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3）根据公司与卓润生物及卓润生物除淳辉昭润、大德昌龙之外全体股东（以下合称“反担
保人”）签署的《反担保保证协议》的约定，公司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或提前承担保证责
任的，有权书面通知反担保人承担或提前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反担保人应当在收到前述通知
之日起五（5）日内向担保人的指定银行账户全额支付其主张的全部赔偿金额。

2、湖南卓润、卓润生物及其他反担保人具有相应履约能力，能够按照前述赔偿方式、时间
期限履行赔偿责任。

（1）湖南卓润及其抵押物、质押物基本情况：根据湖南卓润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湖南卓润的总资产为 8,927.18 万元。 根据湖南卓润提供的所涉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
权证、土地出让合同以及相关财务凭证，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所涉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为 868.72 万元，所涉土地使用权上的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为 3,437.07 万元。所涉土地使用权地
块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所涉建筑物预计建成后建筑面积约为 34,000 平方米，经查询安居
客网站岳塘区工业厂房出售价格， 共有 6 条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厂房出售报价， 均价为
3,444 元 / 平方米，以该价格估计所涉建筑物价格约为 1.17 亿元。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网站，湖南卓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反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根据卓润生物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卓润生物的总资产为 21,030.1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1,175.00 万元，包括货币资金 4,941.01 万元，应收账款 2,007.38 万元，存
货 3,274.55 万元，净资产为 2,176.24 万元；

2）根据苏正常、胡建清、姚逸宇、胡鹏辉提供的个人财产证明，苏正常拥有一定规模个人存
款，胡建清与姚逸宇持有股权及证券资产，胡鹏辉拥有深圳房产；

3）根据海南益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该合伙企业合计总资产为 4,134.09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净资产为 4,134.09 万元；

4）根据海南启德康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该合伙企业合计总资产为 442.83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净资产为 442.83 万元。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网站，前述反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湖南卓润、卓润生物及其他连带担保人及反担保人已出具书面说明，承诺湖南卓润、卓润

生物及其他反担保人均具有相应履约能力，能够按照确认函及 / 或《反担保保证协议》所规定
的赔偿方式、时间期限履行赔偿责任。

二、保荐人、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本次被动形成对外担保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提供担保的延

续，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为湖南卓润提供担保具备合理性；
2、如发生上市公司需对湖南卓润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卓润生物及其他相关股东具有履约

能力。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本次被动形成对外担保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提供担保的延

续，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为湖南卓润提供担保具备合理性；
2、如发生上市公司需对湖南卓润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卓润生物及其他相关股东具有履约

能力。
三、 公告披露， 卓润生物于估值基准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2,995.94 万元，采用收益法估算后，估值增值 17,304.06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 2023 年度公
司利润总额增加 8,500 万元至 10,500 万元。 请公司：（1）补充说明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评估
的主要参数、假设及详细评估过程，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合理；（2）补充披露本次股权
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说明对公司损益具体影响的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3）补充说明公司与
卓润生物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及截止目前的余额。

一、问题回复
（一）补充说明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评估的主要参数、假设及详细评估过程，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是否公允、合理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持股单位深圳市卓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浙
联估报字[2023]第 366 号），本次评估估值情况如下第 1-4 项所示：

1、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评估估值方法
（1）估值方法
参考中国证券业协会《非上市公司股权评估指引》，以及国际和国内类似交易估值惯例，本

次估值同时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测算估值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2）估值思路
本次估值是以卓润生物的合并报表口径估算其权益资本价值， 估值基准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基本估值思路是：
1）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按照最近几年的历史经营状况的变化趋势和

业务类型等分别估算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2）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但在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估算中未予考虑的诸如基准日存在

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现金类资产和负债，定义其为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
债），单独测算其价值；

3）由上述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加和，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估值对象的净资产价
值。

（3）估值模型
1）基本模型

式中：
Ri：估值对象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n：估值对象永续期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估值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I：卓润生物基准日的长期投资价值；
C：估值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式中：
C1：基准日流动类非经营性资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C2：基准日非流动类非经营性资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D：估值对象付息债务价值；
M：估值对象的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2、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估算的主要假设
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估算的主要假设包括了基本的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企业持续

经营假设，以及基于收益法预测的特殊假设，包括基于现有市场情况对未来的合理预测，未考
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等。

3、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估算的涉及的主要参数
本次采用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作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率。
（1）无风险收益率 rf，经查询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网站，本次估值采用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作

为无风险利率，即 rf＝2.69%。
（2）市场风险溢价，估值过程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上证综指作为标的指数，计算时间跨度取

自 1992 年 5 月 21 日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估值基准日止，分别以周、月为数
据频率采用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并年化至年收益率，并分别计算其算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
调和平均值，经综合分析后确定市场期望报酬率，即 rm=9.58%。

市场风险溢价＝rm－rf＝9.58%－2.69%＝6.89%。
（3）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的市场价格测算估

计， 计算得到估值对象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e 在 2023 年 6-12 月为 1.1014，2024
年为 1.1014，2025 年为 1.1014，2026 年为 1.0645，2027 年为 0.9812，2028 年为 0.9145，2029 年起
至永续年为 0.8045。

（4）在确定折现率时需考虑估值对象与上市公司在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盈利能力、抗风险
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确定特定风险系数，在估值过程中，估值人员对企业与可比上市公司进行
了比较分析，得出特性风险系数 ε=3%。

（5）适用税率：按应纳税所得额以 25%的税率计缴。
（6）折现率的计算
将以上得到的各参数，代入公式，得到折现率如下表：

2023 年
6-12月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 年 起

至永续年
所有者权益价值 20,300.00 20,300.00 20,300.00 20,300.00 20,300.00 20,300.00 20,300.00
付息债务价值 8,906.95 8,906.95 8,906.95 7,800.00 5,300.00 3,300.00 -
企业价值 29,206.95 29,206.95 29,206.95 28,100.00 25,600.00 23,600.00 20,300.00
权益比 We 0.6950 0.6950 0.6950 0.7224 0.7930 0.8602 1.0000
债务比 Wd 0.3050 0.3050 0.3050 0.2776 0.2070 0.1398 0.0000
债权期望报酬率 rd 0.0366 0.0366 0.0366 0.0366 0.0366 0.0366 0.0366
无风险利率 rf 0.0269 0.0269 0.0269 0.0269 0.0269 0.0269 0.0269
市场期望报酬率 rm 0.0958 0.0958 0.0958 0.0958 0.0958 0.0958 0.0958
适用税率 0.2500 0.2500 0.2500 0.2500 0.2500 0.2500 0.2500
无杠杆 β 0.8045 0.8045 0.8045 0.8045 0.8045 0.8045 0.8045
权益β 1.0692 1.0692 1.0692 1.0363 0.9620 0.9026 0.8045
特性风险系数 0.0300 0.0300 0.0300 0.0300 0.0300 0.0300 0.0300
权益成本 re 0.1306 0.1306 0.1306 0.1283 0.1232 0.1191 0.1123
债务成本（税后）rd 0.0274 0.0274 0.0274 0.0274 0.0274 0.0274 0.0274
WACC 0.0991 0.0991 0.0991 0.1003 0.1034 0.1063 0.1123
折现率 0.0991 0.0991 0.0991 0.1003 0.1034 0.1063 0.1123

4、本次卓润生物权益价值估算的评估过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6-12月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 年

-2042年 2043年
2044 年
及以后年
度

收入 2,747.95 8,252.57 13,754.13 16,677.55 18,966.37 19,936.78 19,936.78 19,936.78 19,936.78
成本 1,650.19 3,490.72 5,264.11 6,801.81 7,540.28 7,562.36 7,562.36 7,562.36 7,562.36
税金及附加 0.98 2.95 4.92 5.97 6.79 116.42 116.42 116.42 116.42
销售费用 1,014.96 1,947.65 2,204.74 2,471.92 2,756.44 3,057.59 3,057.59 3,057.59 3,057.59
管理费用 490.77 800.27 866.58 899.58 941.63 981.83 981.83 981.83 981.83
研发费用 1,690.39 3,384.23 3,430.50 3,394.56 3,433.75 3,542.93 3,542.93 3,542.93 3,542.93
财务费用 190.10 325.88 325.88 285.38 193.91 120.74 - - -

利润总额 -2,289.46 -1,
699.15 1,657.39 2,818.34 4,093.57 4,554.91 4,675.65 4,675.65 4,675.65

减：所得税 - - - - - - - 233.01 283.18

净利润 -2,289.46 -1,
699.15 1,657.39 2,818.34 4,093.57 4,554.91 4,675.65 4,442.64 4,392.47

折旧摊销等 909.29 1,862.83 2,505.14 3,000.64 3,175.20 2,936.22 2,936.22 2,936.22 2,936.22
折旧 435.28 1,146.93 1,813.73 2,390.11 2,567.06 2,328.08 2,328.08 2,328.08 2,328.08
摊销 474.01 715.90 691.41 610.53 608.13 608.13 608.13 608.13 608.13
扣税后利息 142.57 244.41 244.41 214.04 145.44 90.55 - - -
追加资本 17,467.25 2,095.09 5,049.76 4,002.57 3,838.67 2,263.70 2,936.22 2,936.22 2,936.22
营运资金增加
额 16,072.97 -1,

186.64 1,124.40 597.48 467.78 198.33 - - -

资本性支出 1,374.28 3,261.73 3,797.23 3,276.95 2,742.75 1,437.24 - - -
资产更新 20.00 20.00 128.13 128.13 628.13 628.13 2,936.22 2,936.22 2,936.22
增值税进项税
额 357.23 1,072.83 1,788.04 431.00 - - - - -

净现金流量 -18,
347.61 -614.16 1,145.22 2,461.45 3,575.53 5,317.98 4,675.65 4,442.64 4,392.47

在此基础上，加上了非经营性的资产，扣除了非经营性的负债和付息债务，得出了公司的
总体估值 2.03 亿元。

5、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合理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以 2023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20,300.00 万元估值作为参考依据，

并考虑基准日后通过增资进入卓润生物的款项 3,685.01 万元， 以及卓润生物取得了如全血检
验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产品竞争力有进一步提高，因此适当考虑溢价，交易双方综合协
商确定了 2.73 亿元作为本次股权交易的对价。

结合卓润生物目前所处的阶段及经营情况， 选择市销率指标对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允性
进行评估。 选取万孚生物、基蛋生物、明德生物等 9 家从事 POCT、体外诊断的公司作为可比公
司，扣除流动性折扣之后，其在基准日的市销率区间在 0.22~1.63 之间，中位数为 0.53，平均值
为 0.73，而本次交易的对价为 2.73 亿元对应的市销率为 0.72，接近可比公司平均值，高于可比
公司中位数，定价具备合理性和公允性。

（二）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说明对公司损益具体影响的测算过程及测
算依据

假设本次交易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完成相关的股权交割，根据公司管理层按照卓润生物目
前的经营情况截止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所作出的估计数据进行的测算，交易完成后，卓润生物
净资产 7,050.75 万元，2023 年 1-9 月净利润为 -5,622.77 万元。

1、个别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影响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投资方因其他投资方对其子公司增资而导致本投资方

持股比例下降，从而丧失控制权但能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在个别财务报表中，投
资方应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应当对该项长期股权投
资从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首先，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
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 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
整。 在个别报表层面，相关会计影响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序号 影响数

股权处置价格 ① 900.00

处置部分对应股权原值 ② 225.92*210,462/3,000,000=15.85

股权处置收益 ③=①-② 884.15

增资稀释导致丧失控制权：按新持
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方享有原子公
司因增资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与
持股比例下降所对应的长期股权
投资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④ 2,700.00*39.7631%-（225.92-15.85）*（43.6957%-39.7631%）
/43.6957%=1,054.70

对原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改按
权益法核算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⑤ -5,622.77*39.7631%=--2,235.79

对单体报表的投资收益影响合计
数 ⑥=③+④+⑤ -296.94

调整完成后单体报表长投账面价
值 ⑦ 7,050.75*39.7631%=2,803.60

注：由于此次问询函相关的股权交易尚未实际完成交割，以上交易数据是公司管理层按照
卓润生物目前的经营情况截止至预估交易交割时点所作出的估计数据进行的测算， 最终交易
交割时点对报表当期损益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波动。

2、合并报表会计处理依据
如果投资方因股权被动稀释丧失对某子公司的控制权后， 还拥有其他子公司则仍需要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 则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将因股权稀释丧失对原子公司的控制视为对该股权
进行了全部处置，其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为：终止对原子公司相关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确
认。 在丧失控制权之日，按公允价值对剩余股权进行重新计量：当投资方对原子公司仍具有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记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否则记入相关金融资产科目。 确认全部股权
转让收益，即先计算减少部分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之和，在此基础上减去按
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子公司账面净资产份额与商誉之和，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这里所指的
原子公司账面净资产是以购买日原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账面净资
产。与原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应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项目 序号 影响数

减少部分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值之和 ① 900.00+（900.00+2,700.00）/12%*39.7631%=12,828.93

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子公司
账面净资产份额与商誉之和 ② （7,050.75-2,700.00）*46.9924%=2,044.52

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③=①-② 10,784.41

注：由于此次问询函相关的股权交易尚未实际完成交割，以上交易数据是公司管理层按照
卓润生物目前的经营情况截止至预估交易交割时点所作出的估计数据进行的测算， 最终交易
交割时点对报表当期损益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波动。

（三）补充说明公司与卓润生物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及截止目前的余额
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合并范围内（除卓润生物及其子公司）与卓润生物及其子公司

资金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主体 往来科目对手方 往来科目 款项性质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日金额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付款 /
回款情况

亚辉龙 卓润生物 应收账款 货款 11,063.18 6,030.94

亚辉龙 湖南卓润 应收账款 货款 1,455.90 -

湖南亚辉龙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卓润 应收账款 货款 34.25 34.25

亚辉龙 卓润生物 其他应付款 固定资产转让款 77.06 77.06

深圳市科路仕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卓润生物 应付账款 货款 26.42 26.42

深圳市昭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卓润生物 应付账款 货款 3.06 -

亚辉龙 湖南卓润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97.64 97.64

湖南亚辉龙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卓润 应付账款 货款 940.21 940.21

亚辉龙 湖南卓润 应付账款 货款 193.64 193.64

湖南昭蓝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湖南卓润 应付账款 货款 4.64 4.64

卓润生物已出具承诺，按照亚辉龙给予的 6 个月账期安排货款的结算。
二、保荐人、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对应卓润生物市销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市销率平均水平不存在显著

差异，具备公允性和合理性；
2、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具备合理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对应卓润生物市销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市销率平均水平不存在显著

差异，具备公允性和合理性；
2、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具备合理性。
四、 公告披露，卓润生物主要从事 POCT 相关医疗器械业务，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参

与设立卓润生物的背景及主要考虑；（2）补充披露卓润生物自设立以来历年主要财务数据；（3）
说明公司转让卓润生物具体过程、关键时间节点，结合卓润生物的业务范围、行业发展趋势、研
发进展、经营业绩、公司战略规划等补充说明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的原因和必要性。

一、问题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参与设立卓润生物的背景及主要考虑
POCT（即时检测）属于体外诊断的细分领域，又称“床旁检测”，是利用便携式分析仪器及

配套试剂快速得到检测结果的一种检测方式。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全国各地都陆续出台了分级诊疗的相应制
度和措施，极大的推动了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促使门诊量发生从三级医院向二级以下医院分
流的结构性变化。 分级诊疗的实施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将为国内的 POCT 行业带来
巨大的扩容机会。 与此同时，POCT 快速、便捷、可移动等特点特别适合运用于对救治时间窗口
要求严格的危急重症的管理以及临床科室对于快速确诊、实时监控病情、用药指导的需求。 因
此 POCT 在门急诊及临床科室的诊断需求预期也讲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POCT 产品凭借
快速、便捷、可移动等特点逐渐走入家庭消费场景，以及应急反恐、灾害医学救援、传染病监测、
检验检疫、食品安全、毒品检验等公共卫生领域，又为 POCT 领域的发展打开的新的空间。

总体而言，POCT 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但其应用场景、 市场销售渠道到产品研发等均有别
于以医院检验科 / 临床实验室为主要客户的传统体外诊断产品。 在此背景下，公司于 2019 年 5
月投资单独设立卓润生物，希望能专注于体外诊断领域 POCT 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以进一步丰
富公司体外诊断产品及市场应用场景。

（二）补充披露卓润生物自设立以来历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1,030.15 42568.62 2,127.21 638.97 77.43

负债总额 18,853.90 36,493.51 4,869.46 1,706.83 317.46

资产净额 2,176.24 6,075.11 -2,742.25 -1,067.87 -240.03

项目 2023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11,633.57 37,783.50 53.19 - -

净利润 -3,759.26 7,760.16 -2,142.50 -1,037.83 -330.03

（三）说明公司转让卓润生物具体过程、关键时间节点，结合卓润生物的业务范围、行业发
展趋势、研发进展、经营业绩、公司战略规划等补充说明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的原因和必
要性

1、转让卓润生物具体过程、关键时间节点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过程及关键时间节点如下：

时间节点 事项

2023年 6月 基于卓润战略规划及卓润 23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上市公司管理层经与卓润管理层沟
通，初步确定卓润后续主要通过外部融资获取资金独立发展的路径

2023年 7-8月 公司与潜在投资人接洽，确认投资意向，沟通投资条款；
同时聘请评估机构对卓润生物开展估值工作；

2023年 9月
基于各方达成的方案，公司董事会把相关议案发给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并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审议通过后履
行信息披露程序

2023年 9-10月 推进本次交易实施交割，推进卓润生物董事会改选事宜，敦促投资人完成增资款和股
权转让款的支付，并根据协议安排完成工商变更及其他相关手续

2、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的原因和必要性
（1）卓润生物业务范围及研发进展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卓润生物已拥有 POCT 化学发光、荧光免疫层析、胶体金、POCT 微流

控四大即时诊断技术平台，产品线覆盖体外诊断和食品安全检测两大领域，其中体外诊断涵盖
心脏标志物、甲状腺功能、内分泌激素、自身免疫、呼吸道病毒、生殖健康、骨代谢、炎症感染、肝
病监测、过敏原等检测项目；食品安全检测涵盖含农药残留、药物残留、生物毒素、动物疫病等
检测项目。

（2）行业发展趋势
从行业发展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技术和方法被不断地引入到 POCT 领域，

分子诊断、 微流控、 生物芯片等多种技术平台向 POCT 领域迁移， 将推动 POCT 产品的稳定
性、可靠性和准确性得到提升，应用领域也进一步扩展，POCT 市场将会进一步增大。 与此同
时，由于新冠疫情中 POCT 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得部分国内企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技术
差距较国际品牌进一步缩小，在产品方面更是具有了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国产品牌正在加速实
现进口替代。

（3）经营业绩
卓润生物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医疗类 POCT 产品获证时间不长，食品安全检测项目刚推

广上市不久，卓润生物主要产品尚未能形成较高的收入和盈利，随着研发的深入、团队的扩充、
市场推广的增加，卓润生物经营业绩承压。 除 2022 年因为新冠三联检产品销售，实现了盈利
外，自成立以来卓润生物至今仍处于亏损状态，且亏损幅度较大，对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也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 2023 年以来，卓润生物的研发、营销投入加大，2023 年 1-6 月，卓润生物亏损
3,759.26 万元，在上市公司主营非新冠自产产品营业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率带来一定影响。 基于此，上市公司剥离未盈利业务，亦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情况。

（4）发展规划
基于目前行业发展趋势， 卓润生物明确研发和市场营销两大工作重心， 鉴于卓润生物

POCT 产品布局较广，其技术研发、市场销售有别于亚辉龙以医院检验科 / 临床实验室为主要
客户的化学发光诊断产品，卓润生物难以在研发和销售等方面重复利用亚辉龙的优势和资源，
通过招聘形式引入了大量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人才。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卓润生物已组建
了一支多学科的团队，现有 210 名员工，研发人员占比 53.81%。

后续卓润生物拟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投入更多资金，为保障卓润
生物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与卓润管理层更倾向于卓润生物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进行发展的
路径。

（5）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的原因和必要性
鉴于卓润生物仍处于持续投入期，短期内难以体现出较好的业绩表现，上市公司希望自身

业务更加聚焦，剥离未盈利业务，集中精力做优做强主营业务的长远目标和战略布局，并降低
公司经营风险，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因此，基于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卓润生物长远发展目标，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
同时积极促进卓润生物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激发卓润生物团队主观能动性，推动卓润生物进
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决定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

二、保荐人、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卓润生物发展现状，公司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具备合理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卓润生物发展现状，公司本次转让卓润生物控制权具备合理性。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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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和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2023 年 9 月 1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6）。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033647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杨晖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04 月 10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翔北路 5 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发动机用材料、飞机用材料、直升机

用材料、航天器用材料、兵器用材料、船舶用材料研制与销售；制造钛合金精密铸件、高温合金
母合金、飞行器风挡、舱盖、观察窗透明件及组件、航空橡胶、密封剂、胶黏剂、弹性元件；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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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额度被冻结暨诉讼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

法院发来的《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法律文件，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洪
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尧园林”）提起的两起诉讼（以下简称“该诉讼”）。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3-090）。

二、诉讼进展
近日经公司及洪尧园林查询，公司及洪尧园林共计 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经核实，因该诉

讼原告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及洪尧园林共计 8,629.50
万元资金额度，其中包括 8,050.62 万元资金。 冻结账户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账户数量（个）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万元） 冻结额度（万元）
公司 4 一般户 8,015.44 8,280.45
洪尧园林 1 基本户 35.18 349.05
合计 5 8,050.62 8,629.5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上述冻结事项送达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件和通知。 该

诉讼涉及的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 PPP 项目之“灵泉寺周边山体亮化 EPC 工
程”和“莲里公园亮化 EPC 工程”，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已及时对洪尧园林履行了付款义务，截
至目前，公司尚未就两个工程完成最终结算，经内部初步测算，公司尚欠洪尧园林约 400 万元
（具体金额须以最终结算结果为准）。 本次冻结的资金额度占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货币
资金总额的 43.11%，对公司资金状况造成了压力，影响了公司流动性。 公司正积极与法院及相
关方进行沟通，并积极准备应诉，努力降低该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带来的影响。 该诉讼
将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开庭审理，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34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力威 公告编号：2023-027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9 月 25 日 (星期一 )� 至 10 月 09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dms@greenway-battery.com 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志平先生
独立董事：王红强先生
财务负责人：谢齐雷先生
董事会秘书：魏茂芝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9 月 25 日 (星期一 )� 至 10 月 09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ms@greenway-battery.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娟
电话：0769-27282088-889
邮箱：dms@greenway-batter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3-066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工商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且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
等相关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和 9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和《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5）。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5532693
名称：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士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76.0841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 年 01 月 28 日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亭卫公路 3316 号 1 幢二层 207 室
经营范围：河湾软基础处理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土方工程施工、航道工程施工、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河道疏浚施工、水利工程施工、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检测、咨
询及上述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机电设备、建筑工程设备、机械设
备、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23-034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收到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徐永情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徐永情女士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徐永情女士在任职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为公司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
徐永情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满足公司治理及运作需求，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公司同日聘任郑焕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
责。

郑焕杰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证券事务
代表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

郑焕杰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3438860
传真号码：0755-83433951
电子邮箱：zqfw@ellassay.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I 期 A 座 19 楼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附件：郑焕杰先生简历
郑焕杰，男，199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际经济与贸易、纺织工

程双学士学位，已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券投
资顾问业务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职于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现任职于公司证券法务部。

截至目前，郑焕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焕杰先生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538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3-064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龄液压”、“公司”）拟向许建沪、江阴尚拓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70%的
股权，并拟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并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5 号）。 2023 年 9 月 2 日，公
司披露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 》等相关文件。 2023 年 9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江苏
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

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进行认真落实，对《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进
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报告书章节 修订情况说明
全文 将报告书中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更新至目前已披露的 2023年上半年度。

除上述修订和补充披露之外，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
许表述，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3013� � � � � � � � �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3-039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
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
布“宁波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7 号线、8 号线一期工程环控系统设备采购 III 标段”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 项目招标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
布了《宁波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7 号线、8 号线一期工程环控系统设备采购Ⅲ标段（重招）项
目招标公告》，项目将重新招标，公司无法取得该项目原招标流程的中标通知书。

鉴于该项目原招标流程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阶段， 且公司未获得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
合同，本项目的重新招标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26�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远高债”申
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议案》，详见相关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按照《证
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的要求和董事会决议，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申请文件。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申请受理通知书》（证监承
诺受字[2023]12 号），公司提交的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正式受理。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